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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继 2024 年 12 月 18 日发布通函宣布虚拟资产交易平台（下称「VATP」）的快速

发牌程序及经改进的第二阶段评估后，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下称「证监

会」）已优化其发牌程序及评估框架。根据经优化的发牌程序，VATP 申请人需要

在配备所有相关系统和控管措施后，聘请外部评估顾问与证监会联合进行外部评

估。该出台的发牌程序旨在确保 VATP 申请人的政策、程序和系统（下称「政策

及程序」）得到适当设计和实施。 

本解释说明旨在为 VATP 申请人提供新发牌程序和外部评估要求之关键要点。 



发牌程序 

1. VATP 申请人须通过 WINGS 向证监会提交牌照申请材料，包括：

(i) 其书面政策及程序的副本；

(ii) 确认选择合适的外部评估顾问（下称「外部顾问」）之文件；及

(iii) 外部顾问的能力声明。

2. 证监会将评估 VATP 申请人的业务结构、能力、适当性及其主要控制人，以

及建议的外部顾问之能力。如因(i)申请不完整或存在未解决的潜在问题；或

(ii)对 VATP 申请人任命的外部顾问提出了重大担忧，证监会可能会退回申请。 

3. 牌照申请获接纳后，VATP 申请人应开始配备其系统和控管措施，包括实施市

场监察项目、反洗钱和恐怖分子融资工具及与外部服务提供商的“认识客户”

之委任。VATP 申请人还应全面调改其政策及程序。

4. 完成配备其系统和控管后，VATP 申请人必须与证监会及外部顾问订立三方

协议，以便对其政策及程序进行外部评估。证监会将监督评估过程并提供反

馈意见。VATP 申请人必须授予外部顾问可受限制地接触所有相关人员和信

息的权限。

5. 外部顾问和证监会发现的大多数问题将在外部评估期间得到解决。评估完成

后，如果 VATP 申请人被认定为合适人选，证监会将授予其牌照。



外部评估 

1. 证监会认为，配备硬件和软件解决方案时通常需要对政策及程序进行重大变

更。 除非 VATP 申请人已全面配备其系统和控管措施并调整其政策及程序

以确保其按预期运行，否则不应进行外部评估。

2. 证监会已改进外部评估，聚焦于确保 VATP 申请人的政策及程序得以适当地

设计和实施。

3. 若政策及程序有任何重大变更，VATP 申请人必须实时通知证监会和外部顾

问。

4. 证监会要求 VATP 申请者必须由执业会计师以直接鉴证方式就其政策及程

序开展评估，以确保政策及程序的设计和实施符合虚拟资产交易及反洗钱及

恐怖分子融资的相关指引。

5. 外部评估将根据证监会、VATP 申请人和外部顾问之间的三方协议进行。

本解释说明并非也不应被视为法律意见。如有任何疑问，请向法律顾问寻求具体意见。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852）2854 

3070，或透过电邮 lawrence.yeung@ycylawyers.com.hk 与本行合伙人杨元建律师联络。 


